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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為釐清事故現場相片中關於污染物是否為血漬之疑義，本文利用跡證之顏色

特徵，透過電腦視覺採用直接比色法進行污染物與血漬之鑑別分析，以釐清爭議。

其處理過程為，先將跡證相片掃瞄後取得數位影像，並均勻地擷取跡證上樣本點

之 RGB 三原色值，再轉換為 HSI 值，且以色調及飽和度做為兩者區別之特徵量，

再建立一污染物及血漬之特徵量均值差之假設檢定，並設定 α風險值為 0.00001，
經檢定的結果得知，污染物與血漬在色調上並無差異，但在飽和度上則有非常強

烈顯著之差異。另為確認該污染物之真正歸屬，進行一油漬滴落模擬實驗，擷取

油漬之顏色特徵量經檢定後發現，該污染物與油漬並無明顯差異，但該油漬則與

血漬在飽和度上則有非常強烈顯著之差異，是故由本法比對之結果得知，該污染

物之顏色特徵較接近於油漬並非血漬。 

壹、前言 

事故現場跡證，諸如車痕、血漬、油漬等，是事故現場調查上重要之項目，

其可用以輔助推論及釐清車輛接近、碰撞、分離之動態過程，對於後續事故重建

及肇事原因分析有實質正面之幫助，故一般事故現場處理人員，均會審慎地加以

勘察、量測、記錄、並拍照存證。由於事故現場處理上，需於短時間內排除事故

現場，以維持交通之順暢，故雖是訓練有素之處理人員於短時間內進行事故現場

調查的工作，在跡證之觀察及蒐證過程中稍有不慎，即有可能遺漏重要跡證之測

繪、記錄、及拍照的工作，然其可能對於後續事故重建及原因分析過程造成無法

彌補或解釋之問題，進而造成責任鑑定甚或判定上之困擾。是故如何改進事故現

場調查及處理工作之效能，一直是警政單位相當關注及褥力改進之課題。 
事故現場具有不可回復性，當事故排除後，想回到原先之現場做進一步之觀

察蒐證甚或跡證之比對確認，在短時間內或許可取得若干之有用之資料，但事故

若已發生一段時間後(例如一年)，即有相當高之困難度且需仰賴若干特定之技術才

可達到目的，例如︰想了解事故發生當時現場上車輛、人、道路(含跡證)之相對位

置，需利用現場照片配合現場重建之技術加以回復接近之事故現場。當然有些證

物如果現場處理過程沒有記錄或採證，事後的調查及鑑別之成功機會將大幅降

低，除非尚有適當的照片存證，例如︰車輛碰撞後，車上零件掉落(如後視鏡)後之 
實際位置並無記錄，但有相片可藉以推估可能之位置，其精確度則視已知之條件 
而定。 
                                                 
1國立澎湖科技大學行銷與物流管理學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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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引用實際事故案例鑑定中，因現場跡證並未被調查員警加以詳實記錄及

確認(僅有現場跡證相關相片)，所發生之跡證目視識別上之爭議(某污染物是血漬

嗎？)，企圖採用電腦視覺上常用之比色方法，以論證該跡證或污染物之歸屬，加

以澄清疑義，該結果可提供實務鑑識工作人員加以參考使用。本文以下重點回顧

比色法在相關領域之應用概況，其次說明擬採用之顏色模式及跡證鑑別的方法，

最後以一實際案例說明該鑑識方法之可行性，並再配合一實驗方法以進一步確認

該污染物之真正歸屬，最後提出結論及建議。 

貳、比色法相關應用文獻回顧 

比色法主要是利用物體表面顏色之屬性以進行目標物之辨識工作，其實際操

作上，可以肉眼做為辦識之工具，但因肉眼在顏色之分辦能力或效率上較差，一

般而言，可採用機器視覺或電腦視覺以提高顏色分辦之準確性及效能[1]。因本文

乃涉及污染物是否為血液爭議之論證，僅針對直接比色法在血液及標的物分類研

究上之重要相關文獻回顧如下︰ 
血液之顏色主要自於紅血球中之血紅色素，1900 年芬蘭的 Theodor Tallqvist [2]

提出一種血液中血紅色素檢測之方法，它是一種非常簡易低成本之血紅色素檢測

卡，係由若干頁之吸水紙 (blotting paper)及一頁孔之色度表構成之小冊子

(haemoglobin scale)，該法檢測時撕下吸水紙一小塊，自被檢驗者耳垂沾血一滴，

置於色度表上目視比色以確定其血紅素正常之比例，但實證結果相當不準確且不

可靠，故早已被棄置不用。後經 Lewis[3]等人之改良，目前已成為相當受歡迎簡便

經濟之血紅素直接比色計(每次檢測費用僅約 US$0.02)，其準確度已提高至約

97.5%[3,4,5]，該法目前常使用於無實驗室設備地區人民貧血之偵測診斷上。當然

該法之精確度比不上實驗室中常用之貧血檢測方法，例如光電比色法。 
另於食品之分類或分級上，亦有採用比色法成功之例子，例如︰魚肉分級上，

挪威出口之鮭魚即採用直接比色方法，以進行魚肉分級之工作，其操作上，即利

用類似血紅素色度卡方法，比對魚肉(切塊) 表面之色澤與事先製作好之色卡，以

進行魚品分級之動作，目前產地魚品分級仍採用比色法加以進行。 
因目視比對方法需仰賴大量人力，且分級之品質受人的視力(辦色能力)好壞，

主觀判定及操作經驗的影響，其準確度及穩定性較差，故實務上，乃有自動化鑑

別分類或分級之需求；即以機器代替人力來從事更有效率及精準之辦識分類活

動。而利用顏色屬性以機器視覺或電腦視覺為工具，進行標的物識別之應用有︰

標的物分類及索引(object classification and indexing) [6,7]、臉部辨識[8]、紋理切割

[9]、及型態識別等，在標的物識別分類之研究上，農產品之分級是典型之運用，

農產品外觀色澤是取悅購買者之重要因素，更是提高價值之有利條件，故自動識

別之需求大，其相對之研究頗為豐富。 
Shearer 和 Payne [10]即利用物體表面顏色之三色激值(tristimulus values)轉換

為色調(hue)、飽和度(saturation)及亮度(intensity)參數值，並建立 8 個色調變數，做

為顏色特徵，用以做為胡椒(bell pepper)分級之依據。Y. Tao et al [11]利用機器視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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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地進行馬鈴薯及蘋果顏色檢測，以色調方圖做為特徵，在馬鈴薯及蘋果顏色

檢測上之準確度高達 90%，此系統可搭配其它特徵，諸如型狀、大小、瑕疵等，

以進行完整的農產品分級工作。Choi et al. [12]發展一彩色影像分析程序，將新鮮

蕃茄依據色調資訊分成 6 個熟度等級。Edan et al. [13]進一步發展一加權顏色參數，

以建立一不受光源改變影響之模式，將蕃茄分成 12 個熟度等級。Symons et al. [14]
有鑑於扁豆分類上，以訓練有素之檢查員目視分級工作，由於顏色認知之複雜性，

存在高度的主觀性，經常是個別檢查人員分級結果相當一致，但不同檢查員間存

有認知之差異(尤其是級別邊緣之產品分級)。為達成一致之分級結果，檢查人員往

往需要停下來討論取得共識，往往導致檢查過程之延誤(因為沒有明確之顏色分級

界限)。而為有效解決上述問題，因顏色及外觀是重要之分級因子，乃發展一以顏

色為基礎之機器識別系統，研究中發現影像之顏色、顏色之分配及紋理特性是扁

豆分級之良好指標，利用線性區別方法、K 最鄰近法、及類經網路分別建立分類

器，其分類效果表現相當，其中線上分類系統(類神經網路分類器)之準確度超過

90%。 
由上述之應用可知，以機器視覺或電腦視覺進行標的物之鑑別不僅具有客觀

性，且速度快、準確度高。其常採用之顏色模式主要是 HSI 模式，因其利用 Hue
色調代表顏色，可避免以 RGB 值代表顏色在處理上之不便，進一步利用色調直方

圖，以進行標的物顏色屬性之鑑別，此觀念相當值得參考。 

參、顏色模型及鑑識方法 

顏色模式或空間(Color model or Color space)乃是表示顏色之一種方式，不同之

影像處理系統，考量不同之原因，使用不同之顏色模型。例如︰印刷廠或出版社

採用 CMY 模型；彩色 CRT 監視器和大部份電腦繪圖系統使用 RGB 彩色模型；若

系統需分開處理色調、飽合度和亮度需採用 HSI 系統。 
人眼對於顏色之知覺主要是取決於三種錐狀體 (cones)之感光反應強度

(response)，因此顏色均可以此三色激值(tristimulus values)加以表示。一般而言，針

對事故現場照片中之跡證，以顏色進行鑑別，必須將照片經由掃瞄器轉成數位影

像，並以 RGB 之顏色系統加以表示像點之三原色值，其顏色空間如下圖 1 所示。

 

Blue=(0,0,1) B
Cyan=(0,1,1) 

Magenta=(1,0,1) 

White=(1,1,1) 
Black=(0,0,0) 

Green=(0,1,0) G

Red=(1,0,0) Yellow=(1,1,0) R 

 
 圖 1 RGB 彩色空間系統 
因紅、綠、藍三原色有高度之相關性，在影像之處理上較為困難，例如︰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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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均等化方法(Histogram equalization)僅需針對影像中之亮度(intensity)做處理，

RGB 值必須轉換為 HSI 系統值，才能進行。是故為有效地進行顏色之識別，本文

將污染物上取得之 RGB 值轉換為 HSI 值，其轉換公式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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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以色調(hue)及飽和度(saturation)做為顏色區別之依據。再透過母體均數差之假設

檢定的方法，判定兩群母體均值是否有明顯之差異，以確認其異同。 

肆、案例研究 

為有效說明比色法在事故現場跡證鑑識上使用之可行性，本文以一實際事故

鑑定案例，肇因於調查人員並未記錄或確認現場中機車座墊上污染物是否為血

跡，造成事故審理過程中，被告一直強烈地認定該污染物是血跡，且據以反駁原

地方鑑定，覆議會鑑定以及再送學術界鑑定結果之正確性。然因事故現場污染物

僅有相片可做為唯一鑑別之依據，且僅能由相片中污染物之顏色特性，加以分辨

是否為血漬？是故本案例相當適合做為比色法運用及說明之範例。 
以下就本案例先做一概略性之介紹，再就爭議點，以本文所提之比色法，進

行資料之分析，最後再輔以一油漬滴落之模擬實驗，取得滴落痕顏色特性，再與

原相片中污染物做一比對，再確認該污染物之可能歸屬。 

4-1 案例說明 

本案為一小汽車與機車事故，發生於八十九年十一月十一日，地點在新竹市

牛埔南路浸水街口，事故發生後之現場圖，如下圖 2 所示。由圖中可知機車右側

倒臥於對向車道之外側，小汽車則跨停於分向線上，小汽車行駛車道之內側車道

上有一灘血跡，機車之座墊右後方及座墊右側下方車殻上有疑似污染物沾附及滴

落痕跡，如下圖 3 之(g)及(h)圖所示。該相片中機車座墊及下方車殻上之污染物，

以肉眼觀察其顏色似乎接近血液之顏色，故原告強烈認定污染物是為血跡，且倘

若為血跡，其可能碰撞之動態過程，與原先地方、覆議會、及學術界再鑑定之結

果完全不同，是故法院乃就原告之質疑--『……又系爭機車之座椅上為何沾有血

跡？』，請求鑑定單位補充說明。本文僅就該部份所涉及之推論分析，加以說明如

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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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事故現場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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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污染物顏色比對 

該案之現場照片中，有 3 張是拍攝到路面上血跡，有 4 張拍攝到機車座墊上

污染物 b 及 d 圖，因拍攝當時天候良好，相片中景物相當清楚。先將相片以掃瞄

器(microtek scanner 5700)掃瞄取得其數位影像，以均勻取點方式(在血跡或污染物

分佈之面積平均地選取代表樣本點)擷取血漬及污染物上像點之 RGB 顏，再利用上

述所提到 HSI 轉換公式取得各點像 HSI 值，其擷取血漬及污染物分別有 60 個點

位，其平均之色調(hue)及飽和度(saturstion)如下表 1 所示。而亮度(intensity)，表示

顏色明亮程度對於顏色之區別較無直接作用，本文中未予考慮。 
就上述之血漬及污染物之色調及飽和度分別建立一母體均數差之假設檢定，

亦即令虛無假設 stainbloodoH µµ =: 表血漬之色調或飽和度的平均值與污染物的色調

或飽和度相同；對立假設 stainbloodaH µµ ≠: ，表血漬之色調或飽和度平均值與污染

物之色調或飽和度不相同。為儘量降低 α風險(型 I 錯誤之機率；表 為真但絕

之機率)採取非常低之 α為(0.00001)，其用意是假設血漬及污染物是同一物(原告之

認定)，除非有非常強烈之證據證明兩者不同，才拒絕虛無假設並接受對立假設(即
認為兩者不同)。由 T 檢定之結果如下表 2~3 所示。由檢定結果可知，血漬與污染

物之色調並無明顯之差異，但血漬與污染物之飽和度有顯著之差異，其 99.999%信

賴區間為(0.18460, 0.27071)並未包含 0，表兩者飽和度有非常強烈顯著之差異。 

oH OH

 
 

表 1 取樣之血漬及污染物之色調及飽和度 
血漬 污染物 

項    目 
平均值 標準差 平均值 標準差 

色調 18.45 6.478 18.55 18.61 
飽合度 0.3842 0.0514 0.1565 0.0507 

 表 2 血漬與污染物母體均數差 T 檢定(色調) α=0.0001 

項    目 樣本數 平均數 標準差 99.999%信賴區間 決策 
血漬 60 18.45 6.48 
污染物 60 18.6 18.6 

(-12.18 , 11.98) 不拒絕  oH

 表 3 血漬與污染物母體均數差 T 檢定(飽和度) α=0.0001 

項    目 樣本數 平均數 標準差 99.999%信賴區間 決策 
血漬 60 0.3842 0.0514
污染物 60 0.1562 0.0507

(0.18460 , 0.27071) 拒絕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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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機油滴落模擬實驗 

由事故現場照片(e)圖可知，機車車身倒地位置地面上，有一片油漬(中央尚有

濕潤的油窪)，此乃因機車倒地時由側面滲油，並使機車坐墊右側邊緣沾染該油漬

之可能原因。一般而言，機車之用油有三種，一為汽油、二為機油、三為齒輪油，

其中汽油無色透明，故無法形成清楚可見之滴落痕。然齒輪油及機油，均可形成

滴落痕，齒輪油原色為淺黃色呈黏稠狀，正常狀況下僅潤滑齒輪較不會受高熱變

質，顏色較為穩定。反之，機油原色亦為淺黃色呈黏稠狀，但因在引擎內常受高

熱逐漸變質，其顏色會慢慢加深(由淺黃→黃褐色→黑褐色(咖啡色))。是故機車倒

地外漏之油漬，以油箱汽油及機油較為可能，然由本案坐墊右側塑膠護袋摺折破

裂處汙染物及其下沿板金上所遺留的滴落痕之顏色判斷，其較接近機油之顏色(咖
啡色)。 

為進一步確認該污染物是否為漏油所形成，本研究進行機油滴落機車板金實

驗。採用已使用過之機油，滴落於機車板金上，並模擬事故現場之拍攝角度取得

相片。相片經掃瞄後擷取其 RGB 顏色，再轉換為 HSI 值，其色度及飽和度之平均

值及標準差如下表 4 所示。為確認污染物之顏色特徵是否接近油漬，以及血漬是

否與油漬有明顯之顏色差異，再進行污染物與油漬及血漬與油漬之假設檢定。經 T
檢定之結果如下表 5~8 所示。由表中可知污染物與油漬之色調及飽和度均無明顯

差異，而血漬與油漬在色調上雖無明顯差異，但飽和度上則有非常強烈顯著之差

異。由此實驗結果可知，該污染物顯然較為接近油漬並非血漬。 
 
 

表 4 血漬之色調及飽和度 
項    目 平均值 標準差 

色調 15.16 0.27 
飽和度 0.2039 0.0398 

表 5 污染物與油漬母體均數差 T 檢定(色調) α=0.0001 

項    目 樣本數 平均數 標準差 99.999%信賴區間 決策 
污染物 60 18.6 18.6 
油漬 26 15.6 6.27 

(-16.13, 9.34) 不拒絕  oH

表 6 污染物與油漬母體均數差 T 檢定(飽和度) α=0.0001 

項    目 樣本數 平均數 標準差 99.999%信賴區間 決策 
血漬 60 0.1565 0.0507 
污染物 26 0.2039 0.0398 

(-0.0018 , 0.0966) 不拒絕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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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血漬與油漬母體均數差 T 檢定(色調) α=0.0001 
項    目 樣本數 平均數 標準差 99.999%信賴區間 決策 
血漬 60 18.45 6.48 
油漬 26 15.16 6.27 

(-4.03 , 10.62) 不拒絕  oH

表 8 血漬與油漬母體均數差 T 檢定(飽和度) α=0.0001 

項    目 樣本數 平均數 標準差 99.999%信賴區間 決策 
污染物 60 0.3842 0.0514 
油漬 26 0.2039 0.0398 

(0.1308 , 0.2297) 拒絕  oH

伍、結論與建議 

本文例舉一實際之事故鑑定案例，因現場調查上，員警並未記錄機車座墊上

污染物是否為血漬，致使原告以目視觀察該污染物之特徵(顏色)相當接近血漬，強

烈地認定座墊上沾有血漬，並質疑之前事故鑑定的結論，引發疑義。為論證該一

污染物是否為血漬，本文採用直接比色法，利用電腦視覺上較為穩定且精確之顏

色表示特性，以現場相片中污染物及血漬跡證上樣本點之 HSI 值中的色調及飽和

度做為兩者區別之依據，由 T 檢定之結果得知，污染物與血漬在飽和度上有非常

強烈之差異存在。為進一步確認該污染物是否為油漬，再以一機油滴落機車板金

之實驗，取得其滴落痕之顏色特徵量，經 T 檢定後發現污染物與油漬無明顯之差

異，但血漬與油漬在飽和度上有非常強烈之差異存在，顯見該污染物較接近油漬

之特性並非血漬。由上述之跡證顏色比對論證過程，在原鑑定中，再輔以其他推

論說明，事後被原告及法院所接受，不再爭議。 
事故現場具有不可回復性，事故現場調查人員，在事故處理過程中必須儘可

能地確實觀察及詳實記錄人、車、道路環境中重要之事故資料，以避免重要資料

之遺漏，造成事故原因分析及責任鑑定過程中無法回復或解釋之問題，進而造成

法院責任判定上之困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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